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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下午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发来的《关于对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 158号），关注函全文如下：“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收到你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城汇理”）投诉，其反映你公司存在以下信息披露违规行为： 

1、上市公司董事会错误披露了长城汇理等持股 10%以上股东提交的提请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及提案时间。其于 9月 2日下午以书面形式向你公司提交了

通知及提案原件，你公司于当日签收（附签收证据）。但你公司在 9 月 6 日晚直

通披露的《关于收到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中，披露为董事会于

2016年 9月 5日收到相关股东的提案，与事实不符。 

2、上市公司董事会选择性披露深交所问询函而不予披露长城汇理提交的问

询函回复。长城汇理称，其在收到我部问询函（[2016]第 313 号问询函，以下简

称“313 号问询函”）后，于 9 月 9 日下午将其回复内容提交至公司，要求与问

询函同步公告。但你公司于 9 月 9日晚直通披露了《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司部[2016]第 313号问询函的公告》，仅公告了问询函内容，未同时公告其回复。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下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9 月 14 日前

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涉及信息披露需补充更正的，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1、逐条对长城汇理投诉问题进行解释说明； 

2、你公司于9月7日披露了《关于收到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公告显示，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向你公司提出了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请求，提请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受赠东营大海科林光电

有限公司股权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但你公司未披露议案的具体内容。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议案的具体内容。同时，请你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 

3、此外，对于有投资者投诉你公司第一大股东长城汇理涉嫌违规事项，我

部于 9 月 7 日向你公司发出 313 号问询函，要求你公司进行核查说明并在 9 月

12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你公司未按期回复我部问询，请你公司尽快

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对关注函高度重视，对关注函涉及的内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及时向深

交所进行了答复。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对回复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1、关于长城汇理等股东提交的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及提案时间。 

该问题经公司董事长核查得知：2016年 9月 2日（星期五）晚上 18点 41

分，在本公司工作时间已经结束，董事长等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已经下班离开工

作岗位后，长城汇理方面派人向本公司送来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

提案（上市公司前台有监控设备记录）。公司原董事会秘书张静单独留在办公室，

并在工作时间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在收到长城汇理的相关文件后立即进行了签收

和登记，但只登记了 9月 2日，没有登记具体时间。9月 5日星期一上午，董事

长返回工作岗位后，在办公室中正式看到长城汇理等股东提交的提请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通知及提案的全套完整书面材料。因此本公司董事会合理认为，董事会收

到股东提交的通知和提案的时间为 9月 5日。 

2、关于上市公司董事会仅披露深交所问询函而不予披露长城汇理提交的

问询函回复 

本公司董事长于2016年9月9日上午十点收到原董事会秘书张静送来的深交

所《问询函》，但却被告知此函是9月8日发到公司。鉴于此《问询函》针对本公

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法律主体地位提出质疑，且多个问题涉及到已经

公开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因此本公司董事会9月9日晚上将问询函的

内容进行了全文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2016]

第313号问询函的公告》（刊载于2016年9月1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2016年9月9日（星期五）近19点，上市公司工作时间结束后，长城汇理派

人送来《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问询函〔2016〕第313号的回复》。但本公



司大部分工作人员已经下班离开工作岗位，由于《问询函》的问题也同时涉及本

公司的回复，当日已经没有时间对此回复进行详细审阅并进行核实，也没有足够

时间准备相应的公告文件。 

2016年 9月 12日（星期一），本公司董事长一上班就安排工作人员向长

城汇理送达了书面函件要求其就《问询函》的回复进行补充说明和提交相关的材

料，以便董事会及时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但直到 2016年

9月 13日下班，也没有收到长城汇理的任何书面回复。 

2016年 9月 13日（星期二），本公司在无法得到长城汇理补充说明和材

料的情况下，向深交所公司管理部提交了本公司关于问询函的回复，并于当晚将

长城汇理的回复以及本公司的回复进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复函的公告》以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问询函

[2016]第 313号的回复的公告》（刊载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3、关于股东提请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事项 

2016年 9月 13日，本公司组织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对股

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事宜进行了审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 7 票赞成，2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晚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2016 年第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刊载

于 2016年 9月 1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对不

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原因也进行了全面和详细的公告，并同时对股东提案的

全文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提请董事会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刊载于 2016年 9月 14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综上，长城汇理两次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函件都在上市公司及董事会的正常

工作时间结束后的周五晚上，严重地浪费了董事会的审核时间，并且干扰了董事

会的正常运作和履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二节第 4.2.10条规

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不得通过行使提案权、

表决权以外的方式限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在公司任职的人

员履行职责”。长城汇理及其他一致行动人作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在本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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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和在本届监事会均有其推举的董事和监事。长城汇理与本公司董事会具有良

好的沟通渠道，本届董事会在董事长的主持下一直严格遵守深交所颁布的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确保了公司的规范运作，并将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9月 19日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函的公告



